
確診或居家隔離者未及於 60 日救濟期間內申請國民年金爭議審

議，得延長 30 日 
 

資料來源：國民年金監理會 

建檔日期：110-06-03 

更新日期：110-06-03 

 

鑑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)疫情嚴峻，當民眾有不服勞保局就

國民年金所作之核定，卻因疫情確診或需居家隔離等不可歸責之事由，

導致在接到核定之次日起，未能及時於 60 日之救濟期間內提出爭議審

議之申請時，民眾得依國民年金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3 條規定，可於解

除隔離或原因消滅後之次日起，於 30 日內以書面敘明遲誤原因，向本

部國民年金監理會提出申請審議，以保障其救濟之權益。 

 

另民眾於疫情期間，亦可多利用線上方式提出國民年金爭議審議之申

請：本部網站/便民服務/人民線上申辦服務專區/補助相關/國民年金爭

議審議/爭議審議線上申辦（聲明）服務（網址：

https://service.mohw.gov.tw/NPSC/NPAPApply.aspx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救命金來了！經濟部公布商業服務業紓困補貼申請須知 
 

這一波疫情又急又兇，自今年 5 月中旬起疫情指揮中心陸續發布第二

級、第三級疫情警戒，包含如餐廳、咖啡廳、飲料店、KTV、美髮美

容、傳統洗衣店、婚紗攝影、服飾店、文具店等內需型商業服務業首當

其衝，造成營業額嚴重衰退；經濟部立即啟動艱困事業營業衝擊補貼作

業。 

 

本次紓困補貼對象為有稅籍登記之商業服務業者，只要 110 年 5、6、7

月任 1 個月營收較 108 年同月或 110 年 3 至 4 月月平均減少五成以上，

就直接按本國全職員工數乘以 4 萬元發給定額補貼款，企業領得補貼

款，可運用於相關營運支出、租金及人事費用等維持經營之必要成本。 

 

如屬於中央政府命令停業，停業期間給與員工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之企

業，其所領取營業衝擊補貼 4 萬元，其中 1 萬元得由企業支應停業期間

必要支出(如租金)，另 3 萬元須由企業轉發給員工，以做為停業期間之

薪資補貼；另外就業安定基金會加發 1 萬元生活補貼給其員工，亦由企

業轉發。 

 

本次紓困申請期間自 110 年 6 月 7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，因防疫需要，

一律採線上申請，另為使業者能更快獲得紓困，簡化申請資料，只需上

網填寫申請書、上傳營收衰退證明及事業存摺影本即可申請。詳細申請

須知、申請方式、懶人包、Q&A、申請教學等訊息，皆刊載於專屬網站

https://csm-subsidy.cdri.org.tw/；本部亦設置全國北、中、南電話

諮詢窗口，來協助企業提出申請，諮詢窗口相關資訊將公告於申請網

站。若仍有其他疑義，可撥客服專線 02-7752-3522 洽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辦理房屋貸款業務所涉缺失，依銀行法核處

罰鍰新臺幣 1,000 萬元 
 

一、受裁罰之對象：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

二、裁罰之法令依據：銀行法第 129 條第 7 款 

三、違反事實理由： 

(一)該行前行員石員於 104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間為配合代書所引介

之房貸案能於該行順利承做，而有未查證授信戶資料或放寬審查評

估標準簽報案件等情形，並有協助非授信戶之第三人代為存入案關

授信戶帳戶繳交貸款之情事，計有 28 戶房貸案件有疑似人頭戶貸

款之表徵或缺失，違法行為時間約 4 年 6 個月。 

 

(二)經核該行有下列事項違反銀行法第 4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： 

1.未完善建立內部控制制度 

(1)未完善建立還款繳息資金來源檢核機制。 

(2)未建立相同進件來源之分派管理機制。 

(3)未就發生異常交易警示訊息之員工建立有效之處理機制。 

(4)未完善建立個人授信案件覆審制度。 

 

2.未確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 

(1)未落實徵信作業及客戶盡職調查。 

(2)未落實擔保品估價經辦不得與同一案件授信經辦為同一人之機制。 

(3)未確實辦理擔保品鑑價作業。 

(4)未落實貸後管理作業。 

(5)未確實辦理自行查核作業。 

(6)對查核缺失改善追蹤流於形式。 

 

四、裁罰結果：依銀行法第 129 條第 7 款規定，核處新臺幣 1,000 萬元

罰鍰。 

 

五、其他監理要求事項： 

(一)請該行檢討本案所涉相關人員責任(包括稽核單位及相關業務管理

單位)：該行板橋分行於 105 年間已發現有人頭戶房貸案件，本案

部分缺失態樣及案件時間與該案相同，該行當時未落實執行本會要

求，確實全面清查，且本案該行有多項未完善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及

未確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，顯示該行內部控制三道防線均有

未善盡責任之情事。 

 

(二)請該行將本案例態樣以去識別化方式傳送至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



公會全國聯合會(下稱銀行公會)網站專區揭露，並依銀行公會「銀

行業違法失職人員資料報送作業要點」規定，報送本案違法失職人

員石員。 

 

聯絡單位：銀行局金融控股公司組 

聯絡電話：02-89689826 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來信：本會民意信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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挑選 1 級能源效率家電，需注意是舊分級還是新分級? 
 

公平會於本(9)日第 1547 次委員會議通過，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與嘉儀

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特力家購物網站銷售「嘉儀微電腦除濕機 KED-

211」、「嘉儀微電腦除濕機 KED-213」等商品，宣稱「全系列 1 級能

效」等文字，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商品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

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，分別處特力屋公司與嘉儀

公司各新臺幣 5 萬元罰鍰。 

 

公平會表示，上述商品於廣告宣稱「全系列 1 級能效」等文字，予人印

象為該等商品獲經濟部能源局核准登錄為能源效率分級第 1 級，應較其

他等級之相仿規格除濕機更具減少能源消耗效用之功效。惟據該局提供

之意見，上述商品依 10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新的除濕機之分級基準，其

能源效率分級已由第 1 級修正為第 3 級，故特力屋公司及嘉儀公司於

107 年 1 月 1 日後仍於該廣告刊載「全系列 1 級能效」之表示與事實不

符，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對商品品質產生錯誤認知或決定之虞，違反公平

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 

公平會再次呼籲，消費者於購買家電商品前，建議可至經濟部能源局之

「能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系統」網站

（https://ranking.energylabel.org.tw/index.aspx）再次確認所欲

購買產品型號所登錄之能源效率分級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特力屋股份有限公司及嘉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特力家購物網

站銷售「嘉儀微電腦除濕機 KED-211」、「嘉儀微電腦除濕機

KED-213」商品廣告不實案關圖片



針對香港文匯報誣指我輸港豬肉驗出禁藥及含瘦肉精 政府嚴

正駁斥 支持廠商採取法律行動捍衛商譽 
 

針對香港文匯報今(4)日報導質疑臺灣品牌肉製品瘦肉精超標甚至驗出

禁藥克倫特羅事，大陸委員會強調我肉製品輸出前均經嚴格檢驗，港府

亦有抽驗，且已表示抽測之我豬肉製品樣本全數通過檢測。針對文匯報

不實報導，企圖重創我優質產品形象，陸委會予以嚴正駁斥，對於受影

響廠商欲採取法律行動以捍衛商譽，亦表支持。 

 

陸委會表示，農委會第一時間已採檢相同批號之產品送驗，包括貢丸、

豬肉酥、豬肉乾、滷肉燥、德國香腸等製品，結果均是未檢出，完全符

合標準。對於文匯報以欠缺公信力的檢驗結果抹黑臺灣豬肉產品，農委

會已代表臺灣養豬及食品產業表達最深沉的抗議，嚴正要求文匯報公開

向臺灣豬農及商譽受損的業者道歉，並將協助商譽受損、有意求償的業

者採取法律行動。 

 

陸委會指出，文匯報慣以中共喉舌自居，惡意釋放不實訊息，詆毀我方

之紀錄罄竹難書，本次更無視港府食環署已回應，我方產品經抽取食物

樣本化驗已全數通過之不爭事實，仍意圖要混淆視聽，企圖重創我優質

產品形象，破壞臺港貿易往來，其做為媒體之公信力已蕩然無存。陸委

會呼籲各界認清其險惡居心，共同給予嚴正譴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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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6月 4日 

針對香港文匯報今(4)日報導質疑臺灣品牌肉製品瘦肉精

超標甚至驗出禁藥克倫特羅事，大陸委員會強調我肉製品輸出

前均經嚴格檢驗，港府亦有抽驗，且已表示抽測之我豬肉製品

樣本全數通過檢測。針對文匯報不實報導，企圖重創我優質產

品形象，陸委會予以嚴正駁斥，對於受影響廠商欲採取法律行

動以捍衛商譽，亦表支持。 

 

陸委會表示，農委會第一時間已採檢相同批號之產品送

驗，包括貢丸、豬肉酥、豬肉乾、滷肉燥、德國香腸等製品，

結果均是未檢出，完全符合標準。對於文匯報以欠缺公信力的

檢驗結果抹黑臺灣豬肉產品，農委會已代表臺灣養豬及食品產

業表達最深沉的抗議，嚴正要求文匯報公開向臺灣豬農及商譽

受損的業者道歉，並將協助商譽受損、有意求償的業者採取法

律行動。 

 

陸委會指出，文匯報慣以中共喉舌自居，惡意釋放不實訊

息，詆毀我方之紀錄罄竹難書，本次更無視港府食環署已回

應，我方產品經抽取食物樣本化驗已全數通過之不爭事實，仍

意圖要混淆視聽，企圖重創我優質產品形象，破壞臺港貿易往

來，其做為媒體之公信力已蕩然無存。陸委會呼籲各界認清其

險惡居心，共同給予嚴正譴責。 

 

 

 


